
 

 

关于取消安徽长江投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等 

六家会员单位资格的公告 

 2012年以来，安徽长江投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、长丰县

中小企业融资担保中心、芜湖市科创融资担保有限公司、安

徽广和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、当涂县融资担保有限公司、

枞阳县担保投资有限公司六家会员单位因停业、被兼并，且

连续二年未缴纳会费，不能履行本会会员义务。根据《安徽

省信用担保协会章程》第十二条关于“会员如一年不交纳会

费或不参加本团体活动的，视为自动退会”和第十三条“会

员破产，视为自动取消会员资格，如被另一方兼并，被兼并

方的会员资格自动取消”的规定，以上 6 家单位从即日起自

动取消会员资格（理事单位其理事资格同时取消），收回会员

证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安徽省信用担保协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 年 4 月 2日 


